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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11月5日讯 (记者 马健 通讯员 陈刚
栾心龙 实习生 贺新妮 ) 因市民反映山东路延
吉路路口交通非常拥堵，近期，青岛市交警支队优
化山东路与延吉路路口信号灯，调整后高峰时期山
东路南北直行绿灯为1 0 5秒、延吉路东西方向为7 5

秒。5日，交警部门称实施“制堵”措施之后，此路段
早晚高峰期可提前15分钟结束。

5日下午 3时，记者在山东路与延吉路路口看
到，此时山东路南北车流量虽然很大，但并未出现
拥堵现象。青岛市交警支队设施处副处长蒲东介
绍，青岛市交警支队设施处先后十余次对山东路延
吉路路口及周边路口信号灯进行调试。目前在高峰
期，山东路与延吉路路口信号灯周期改为184秒，山
东路南北向的通行时间改为105秒，东西向的延吉路
通行时间改为75秒。蒲东介绍，调整后，山东路与延
吉路早晚高峰提前1 5分钟结束。由于信号灯调整，
山东路转向延吉路的左转待转区则不再被利用。

“山东路车流量大，堵车是常有的事儿。”33路
公交车司机陈师傅说。据了解，从全市整体交通现
状来看，山东路是青岛南北交通主干道，横贯市南
市北四方三区，连接环湾路、重庆路，是出入市区的
主要通道，车流量较大。在延吉路改为双向交通后，
东西双向均呈饱和状态，仅山东路南北向的车流量
每小时就达5000辆，延吉路东西向的车流量达到每
小时1200辆，早高峰和晚高峰时期车流量更大。

经过对信号灯的调试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
东路与延吉路路口的交通压力。下一步，青岛市交
警支队还将对山东路与江西路路口、山东路与敦化
路路口等车辆通行量大的路口路段进行信号灯调
整。

本报 1 1月 5日讯 (记者
曹思扬 通讯员 王军)

消 费 者 与 商 场 售 货 员
“私下交易”，以优惠6千元
的价格购买一台按摩椅，
商家却给消费者送了一台
满是污渍的旧货，并以无
发票为由拒绝退一赔一。4

日，经市南工商部门调解，
商家称消费者可加两千元
换购一台价值3 . 2万元的高
级按摩椅。

10月25日，市民张女士

在香港中路一家商场二楼看
好了一台松下牌多功能按摩
椅，价格为2 . 2万元，张女士
觉得价格有点贵，便与售货
员商量是否可以优惠，售货
员称可以把钱交给他们，绕
过商场的收银台，这样操作
价格能优惠到1 . 6万元，不过
不能开正规发票。张女士觉
得这样做很划算，便把钱交
给了售货员，对方只给她开
了一张收据，双方约定当天
晚上送货。25日晚，张女士打

开包装后却傻了眼，按摩椅
的表面全是污渍，说明书也
有打开过的痕迹，张女士怀
疑这台按摩椅是其他消费者
退的货，要求商家退货并赔
偿1 . 6万元。商家解释称当晚
送货的时间太晚，库房太黑，
工作人员不小心拿错了货，
可以为张女士更换一台按摩
椅，因张女士拿不出发票，所
以不能进行赔偿。双方多次
协调未果，张女士只好求助
于市南工商分局浮山工商

所。
经调查，张女士的投诉

属实。工商人员指出，商家为
消费者提供了不合格的产
品，按照相关规定必须退一
赔一，虽然消费者拿不出发
票，但双方有收据可证明买
卖关系，所以商家应对消费
者做出补偿。

经调解，4日，商家提出
张女士可加2千元后换购一
台价值3 . 2万元的高级多功
能按摩椅，张女士表示同意。

山东路信号灯通行时间再升级
经过十余次调整，部分路口高峰时间段通行时间超百秒

1.6万元买了台旧按摩椅
商家称送货太晚不小心拿错货

调整后，山东路高峰绿灯周期为105秒。
本报记者 马健 摄

1 1 月 5 日 是
“全国消防日”，青
岛公交巴士公司
汽车一队提前对
100多名公交司机
进行了消防知识
和灭火培训，并现
场演练了公交车
燃烧逃生，提高公
交司机灭火、逃生
等能力。

本报通讯员
张鹏

摄影报道

公交司机学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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